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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 

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關於回購股份通知債權人的公告 

 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.10B 條而做出。 
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      

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張征         

董事會秘書 

 
中國北京 

2026 年 6 月 15 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董事為：侯啟軍*、趙東*、鐘韌*、萬濤#、牛栓文#、蔡勇*、田宏斌#、

陳燕斌#、徐林+、張麗英+、廖子彬+、張希良+、厲偉+及王世潔*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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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獨立非執行董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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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
 

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一、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

2026年5月13日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2025年度股东

会、2026年第一次A股股东会和2026年第一次H股股东会（合称“股东会”）审议

通过了《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回购公司内资股及/或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议案》，授

权董事会（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）决定单独或同时回购不超过公司已发行的A

股或H股各自数量（不包括库存股）的10%的股份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

5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（简称“上交所”）网站披露的《2025年度股东会、2026

年第一次A股股东会和2026年第一次H股股东会决议公告》。 

2026年6月15日，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以

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》，公司拟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

司A股股份，回购的股份将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；拟回购A股股份的资金总额不

低于人民币5亿元，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，按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人民币7.55元/股

测算，预计本次回购A股股份数量约为6,622.52万股—13,245.03万股，约占公司于

本公告日已发行总股本的0.05%—0.11%（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

的比例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）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

在上交所网站披露的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》。

如果公司根据股东会上述授权实施H股股份回购，公司回购的H股股份将注销并

减少注册资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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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

根据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

起 30 日内、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，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

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（简称“债权申报”）。债权人逾

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的，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，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债

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，本次回购股份的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。 

（一）所需材料 

公司债权人如需债权申报，需提供以下文件的复印件：  

1、债权人为法人的，需提供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、协议及其他凭

证文件、法人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、联系人的联系方式。 

2、债权人为自然人的，需提供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、协议及其他

凭证文件、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联系方式。 

进行债权申报，债权人需保证复印件与原件一致。债权人债权申报所邮寄的

所有复印件，公司不承担返还的义务。 

（二）债权申报的具体方式 

债权人可采取中国邮政 EMS、传真等方式进行申报。以中国邮政 EMS 方式

申报的，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，并请在邮件封面注明“债权申报”字样；以

传真方式申报的，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，并请注明“债权申报”字样。 

债权申报的联系方式如下：  

1、申报时间：2026 年 6 月 16 日至 2026 年 7 月 30 日工作时间 

2、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22 号 

3、联系人：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

4、电话：010-59969268，010-59960028 

5、传真：010-59760183 

6、邮编：100728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承董事会命 

董事会秘书 

张征 

2026 年 6 月 15 日 


